附件2
惠城区2024年积分入学常见问题解释

1.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叔叔、阿姨等非适龄儿童父母可以作为其他法定监护人申请积分入学吗？
答：不可以。积分入学主要是为解决异地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入学问题，原则上仅限适龄儿童父母作为法定监护人申请，非父母的其他亲属在法律规定上不属于适龄儿童的法定监护人。申请积分入学提供材料中，除“居住年限”中自建房（或小产权房），以及“住房保障”中产权证可提供直系亲属（包含父母、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持有材料外，其余材料均应为父亲或母亲所有材料。

2.网上填报信息及网上填报志愿具体如何操作？如何参与复核？到时我有哪些学校可以选择？招生计划有多少？
答：积分入学网上填报信息、复核、公布积分学校及学位数、填报志愿、港澳台及外籍学生报名等各操作步骤，以及学校的详细招生计划等信息，我局将通过微信公众号“惠城发布”、惠城区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hcq.gov.cn）等方式向社会公布，请家长及时关注。

3.我如何进行租赁合同登记备案？
答：家长可前往惠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进行租赁合同登记备案，地址：高榜山对面永联路1号惠城区惠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521室，咨询电话：2670957。

4.今年对社保的要求有何注意事项？
答：根据往年的积分入学招生工作经验，有两类情况需要特别提醒：一是惠南科技产业园、东江科技产业园属仲恺高新区管辖，其中企业缴纳社保为仲恺区社保，不属于惠城区社保；二是持市直、省直单位社保参与积分入学的，我区职能部门暂无法核实其社保信息，该类申请人须在复核阶段参与复核。

5.到审核点申请是否一定能够通过初审并录入系统？
答：不一定。经审核点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初步审核，确认申请人居住地和审核点所在镇（街）一致，且符合报名条件后，由审核点从系统打印申请表，经确认无误后由审核点及家长双方签名。

6.通过了审核点初审并录入申报系统是否就一定能够入读该公办学校？
答：不一定。积分入学是依据学校的分配计划数，按积分由高到低依次录取，未被录取的适龄儿童、少年可选择参与第二阶段公办学校招生、回户籍地学校或民办学校就读。

7.通过了审核点初审是否说明申请人符合申请条件？通过审核点初审后的积分分数是否为最终分数？
答：不是。申请人是否符合申请条件，以及申请人最终积分分数，须经过初审——职能部门审核——复核（如有异议）才能确定。通过初审的申请人可能在职能部门审核环节未通过审核，并经复核后确认不符合申请条件；也可能通过初审后的积分分数，在职能部门审核环节出现变动，并经复核后确认职能部门审核分数无误，都会导致申请人申报资格和积分分数发生改变。

8.审核点初审材料的顺序是否对积分有帮助？
答：审核点初审并录入系统的顺序不作为积分排序依据，请申请人按照派号时间有序前往初审。

9.填报积分入学志愿学校后可以变更志愿吗？
答：不可以，志愿填报后不得更改志愿，请申请人谨慎填报志愿。

10.在校生能否申请积分入学？
答：积分入学是针对我区异地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入读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起始年级制定的惠民政策，不适用于在校生转学。同时，根据相关文件要求，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不得以报读一年级、七年级的方式留级、跳级。

11.在惠城区缴纳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法定代表人（个体工商户业主）所在的企业（工商户）纳税情况能够累加计分吗？
答：不可以。两者只能选一种。

12.为什么惠城区教育局积分入学工作办公室公布的两个号码经常占线？
[bookmark: _GoBack]答：参与积分入学人数多，咨询的人也较多，相关积分入学问题建议电话咨询受理点。

